
工作底稿，主审注册会计师对其他注册会计师的独立

性、职业信誉、审计的范围和质量感到满意，通常在报告

中不提及其他注册会计师。若对其他注册会 计师的工

作无法进行复查，或由其他注册会计师代为审核的部分

会计报表很重要，应采用在审计报告的意见段后增加解

释段，说明其他注册会计师的工作。

6. 被审计单位对外披露信息的重大差异。 被审计

单位在公布已审定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之外，还可能向

公众公布总经理陈述书等信息资料。一般情况 下，注册

会计师没有责任证实会计报表及其附注之外的信息 。，

但为了保护企业投资者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避免

卷入诉讼纠纷之中，注册会计师通常会阅读这些信息资

料，并考虑其与会计报表中的信息有无重大差异。如存

在重大差异，且该差异不是已审定的会计报表所造成

的，注册会计师的意见仍可是无保留的，但应 在审计报

告的意见段后增加解释段，解释出现的差异 。

四、关于出具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时应

考虑的因素

由于在审计实务工作中会发生一些理论上尚未讨

论的事项，因此，对于某一事项是否应该在审计报告中

说明以及如何说明都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

在出具带解释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时应考虑以下

两个因素。

1. 这些解释事项应只限于与会计报表有直接关系

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事项，对于那些与会计报表关系不密

切的事项则不应说明。

2. 注意不要将带解释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与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混为一谈。出具带解释段的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审计结果在

总体上表示满意，但认为存在某些有必要说明的信息而

附加解释段的审计报告。而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则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或发

现被审计单位有重大错误及其拒绝调整而出具的对某

些事项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

差别。因此，注册会计师应首先判断应出具何种意见的

审计报告，在确定表示无保留意见后，再判断某些事项

是否属于应附加说明的信息。注册会计师既不能以带

解释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代替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也不能以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来取代有解释段的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否则，其审计报告起不到正确评价

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作用。

责任编辑  秦中艮

注册会计师

日本

CP A 考试制度

对我国的

借鉴作用

唐建平

我国从 1991 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注册会计师

资格考试 ，通过几年的实践，暴露了一些弊端，本文想借

鉴日本注 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对我国现行考试制度进行

一些探讨

一、目前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存在的弊端。我国的

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报考条件要求不严，重视理论而轻

视实务操作，很多能考上注册会计师的人难以胜任这项

工作，而实际从事会计工作多年，能胜任注册会计师工

作的人却难以考上注册会计师。另外注册会计师考试科

目设置不太合理，相当一部分注册会计师知识结构过于

单一 ，不会外语，不懂计算机，对国际会计与审计惯例不

太了解，缺乏有关微观经济分析、财务预测和会计审计

电算化技术等方面的知识。

二、日本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在日本要获得注册

会计师资格必须通过高难考试。考试的特点是：（1）考试

分三次进行；（2）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第一次考试，为自学

成才的人大开方便之门；（3）对过去的注册会计师进行

特别考试或特例考试。三次考试的内容是：第一次考试

目的为判断是否具有参加第二次考试的学历，对考试资

格没有特别规定，主要是文化考试，考试科目为国语、数

学和论文。有三种情况可以免试：（ 1）大学（含短期大学）

毕业生；（2）修完大学一般基础课程的“高等职业学校”

毕业者；（3）在司法考试和不动产鉴定师第一次考试中

的合格者。第二次考试，目的为判断是否具有准注册会

计师的专门知识。考试资格为：（1）第一次考试合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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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免试第一次考试者。考试科目有：簿记、财务报表

论、成本计算 、审计 、经营学、商法。免考条件：（1）在大

学任教或副教授（任教 3 年以上）及获得博士学位者，可

免试部分相关学科；（2）司法考试第二次合格者，可免

考相关科目；（3）不动产鉴定师考试第二次合格者，可

免试相关科目。第三次考试（笔试和口试结合），目的为

判断是否具有注册会计师必要的 、 高层次的专业应用

能力。考试资格为：第二次考试合格后从事一年的实务

或者辅助注册会计师业务两年以上者。考试科目有：财

务审计、财务分析和其它有关实务（含税务）、论文。免

试条件：（1）第三次笔试得分在 58% 以上者可在成绩公

布两年内免除笔试（1995 年 8 月 1 日前）；（2）第三次笔

试合格者，从申请口试时计算两年内保留笔试成绩免

除笔试（1995 年 8 月 1 日以后）。三次考试合格，参加一

定时间的实际工作，经注册会计师审查委员会审查通

过，并报大藏省认定后，方可注册登记。
日本政府从 1995 年开始变更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制

度，其中最大的变化是第二次考试，同会计学相关的 4

个科目（簿记、财务报表论 、成本计算和审计）与商法采

用短答式笔试和论文式笔试；经济学、经营学、民法 3 个

科目可任选 2 个，采用论文式笔试。

日本的注册会计师考试非常严格，每年考试的合

格率都比较低。由于用这种正规途径不能马上产生注

册会计师， 所以还例外地对过去的会计师实行特别考

试。特别考试合格者不必经过实习阶段，可直接成为注

册会计师。

三、日本注册会计师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作用。借鉴

日本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针对我国现行注册会计师

考试制度的弊端，有必要进行一些改革，建立更为严格

周密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
（一）改革考试方式。改目前的一次考试为两次，第

一次考试为基础知识，考试科目为会计学、审计学、外

语、计算机；第二次考试为资格考试，只有通过基础考试

方可参加资格考试，考试科目为经济法、高级财务会计、

财务管理、高级税务等。对持有认可的会计学位及会计

师资格者可免试第一次考试，其余的只有两次考试全部

合格才能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二）鼓励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到会计师事

务所从业，在实践中更好地提高其业务水平。对不在会

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其资格 5 年内有效，超

过 5 年则失效，对在事务所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其资格

在 10 年内有效，超过 10 年的，必须重新通过国家注册

会计师资格考试或相应的在职培训与考核，方可继续执

业，以保证注册会计师的素质与质量。
（三） 建立注册会计师等级制度。由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定期进行评定，规定只有一级注册会计师才能担

任主任会计师和项目负责人，二级注册会计师才能成为

执业会计师，三级注册会计师只能从事审计助理工作，

从而激励注册会计师提高专业水平。其次，建立注册会

计师培训基地，定期分批对注册会计师进行职业培训，

以满足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的需要。

（四）也可借鉴日本的方法，对获取会计师资格后，

从事专业工作 5 年以上的会计人员每年举行一次特别

考试，因为他们大都已掌握了较全面、系统的专业知识，

主要侧重于对他们的理财能力和决策能力等方面的测

试，这样来扩大注册会计师队伍。
责任编辑  许太谊

百花园

田园情思

牛连成

向日葵

因为紧跟太阳旋转，

光明才永驻心田。

瓜 蔓

在大地上匍匐向前，

执着地追求金色信念。

蜜 蜂

不只为自己生活奔忙，

还是瓜果丰收的“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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